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歷史與文化 2 2 2 2

中文閱讀與思辯 2 2 1 2 創新與創業

實用英文 2 2 2 2 地方創生與大學社會責任

運動與健康 1 2 1 2

電腦應用 2 2

現代科技與人類文明 2 2

初級程式設計 2 2

中文應用與表達 2 2

生活英文 2 2

體育 1 2

小    計 9 10 9 10 3 4 3 4 2 2 0 0 0 0 0 0 26 30

▲社會學 3 3 3 3 3 3 1 1

管理學 3 3 3 3 2 2 3 3

老人生理學 3 3 1 1 2 3 高齡照顧福祉事業實習 7 7

老人學概論 2 2 0 1 2 2 2 2

▲社會工作概論 3 3 2 2 2 2

▲心理學 3 3 3 3 2 3

高齡服務事業概論 2 2 2 2 3 3

老人照顧概論 2 2 2 2 2 2

老人照顧實務與技術 2 3 2 2

0 1

小    計 11 11 12 13 9 10 7 7 9 10 11 13 4 4 9 9 72 77

▲社會個案工作 3 3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3 3 ▲社會工作實習(二) 3 3

▲社會心理學 3 3 ▲方案設計與評估 3 3 社區資源整合與運用 2 2

高齡健康評估 2 2 輔具科技與復健照護 2 2 全人照顧與安寧關懷 2 2

家庭動力學 2 2 高齡多元輔療 2 2 高齡口腔健康照護 2 2

老人疾病概論 2 2 長照政策與法規 2 2 專業團隊實務運作 2 2

▲社會團體工作 3 3 ▲社會福利行政 3 3 ⾧期照顧個案管理與實務 2 2

▲社會福利概論 3 3 老人消費行為分析 2 2

長照個案研討 2 2 老人營養與膳食 2 2

身心障礙照顧與福利 2 2 高齡活動設計 2 2

長期照顧與倫理 2 2 ▲社會工作實習(一) 2 2

小    計 0 0 0 0 4 4 4 4 4 4 4 4 6 6 0 0 22 22

2 2 2 2

2 2 2 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一) 0 2 0 2 0 2

0 2 0 2

小    計 0 0 0 0 2 2 2 2 2 2 2 2 0 0 0 0 8 8

20 21 21 23 18 20 16 17 17 18 17 19 10 10 9 9 128 137

備註

民國113年6月19日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臨時課程委員會審議

民國113年6月19日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臨時教務會議審議

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 四技日間部 高齡照顧福祉系 112學年度學分表
民國112年3月14日111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112年4月18日111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112年6月1日111學年度第2學期臨時課程暨教務會議通過

112學年度(一年級) 113學年度(二年級) 114學年度(三年級) 115學年度(四年級)

學分合計 學時合計
類別 科   目

上學期 下學期
科   目

上學期 下學期
科   目

上學期 下學期
科   目

上學期 下學期

民國113年5月29日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系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共同必修

藝術與人生

英文會話(一)
2選1 2 2

憲法、人權、政府

英文會話(二)

專業必修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社會工作研究法 專題製作二

職涯及實習規劃

小    計 小    計 小    計

▲社會統計

高齡法律議題 專題製作一

人力資源管理

小    計 小    計 小    計

5選2 5選2

小    計 小    計 小    計

6選3

▲社會工作管理 機構品質管理與評鑑 機構實習(一)

老人照顧實務實習 高齡健康促進實務

專業證照輔導 長照需求評估與運用 機構實習(二)

溝通和情緒管理 失智症照顧

▲社區工作 老人服務與社區照顧實務

高齡事業行銷管理

1.本校四年制學生畢業學分至少須修過128學分，其中包括共同必修科目26學分、博雅涵養通識選修8學分、專業必修72學分、專業選修22學分。跨系選修可承認15學分。本系學生須於畢業前須取得照顧服務員證照(持有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書者不在此限)。
2.本系學生修畢45社會工作學分及2次社會工作實習，方可取得社會工作師考試資格，「▲」為社會工作課程。

3.「高齡照顧福祉事業實習」為整學期校外實習。本系校外專業實習之相關規定及成績評定由實習辦法另訂之。

4.博雅涵養通識選修科目融入八大智能，分為四大群(語文、性靈；數理、邏輯空間；人際、內省；肢體動覺、藝術)，每群至少需修習一門。博雅涵養通識選修課程科目表僅為開課參考，實際開課科目表將依據開課當學年度通識教育中心最新版本修正的課程科目表為準。

5.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為選修課程，學分學時另計，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可折減常備兵役役期或軍事訓練期間。

6.表列4選1至少選修1門課程，5選2至少選修2門課程。

7.本校另訂有學生資訊及英文能力畢業門檻，詳細請參照本校提升學生資訊能力實施要點及英語能力檢定實施辦法。

通識選修
(學分學時另計)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二)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四)
0 0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三)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五)

民國112年3月29日111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課程暨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112年5月3日111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課程暨教務會議通過

小    計 小    計 小    計

合 計 合    計 合    計 合    計

通識選修
博雅涵養

語文、性靈 人際、內省

肢體動覺、藝術 數理、空間

專業選修

5選2 5選2


